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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关于调整省级卫生计生综合监督示范区

创建工作领导小组、指导小组及专家小组成员
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卫生计生局、市卫生计生监督局：

2016 年 6 月，市卫生计生委为加强全市省级卫生计生综合

监督示范区创建工作，成立了省级卫生计生综合监督示范区创建

工作领导小组、指导小组和专家小组，由于部分成员工作调整，

现将调整后的省级卫生计生综合监督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、

指导小组和专家小组成员名单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示范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王 琦



副组长：张 勇 王明亮

成 员：刘志磊 王国柱 张海路 范光计

陈钦明 张显军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卫生计生委法监科。

二、示范区创建指导小组

组 长：张 勇

副组长：张海路 范光计 陈钦明 张显军

成 员：徐得彬 戴大庆 荆禄伟 沈其彬

孙 缄 高聘金 李 莎

主要职责：组织协调示范区创建指导工作，制定指导计划和

指导方案，开展行政督导等。

三、示范区创建专家小组

组 长：张勇

副组长：张海路 范光计 陈钦明 张显军

成 员：徐得彬 戴大庆 荆禄伟 沈其彬

孙 缄 高聘金 李 莎 郭海军

黄 涛 胡 波 张红亮 高茹茹

主要职责：负责示范区创建的技术指导、质量控制，参加示

范区创建的初步评查，为示范区创建提供其他技术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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